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

“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1

马  戎

1991年 9月，费孝通先生以81岁的高龄在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进行实地考察，

他在途中和随行人员讲到自己“武陵行”的研究思路时有这样一段话：

“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
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
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
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
程（Process），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
‘差序格局’”（潘乃谷，2008）。

费孝通先生在两年前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曾特别指出，“汉族

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费孝通，1989；5）。两年之后，他在武陵山的这次考察时进一步提出：“许多群体都参

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这就把“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的涵盖面从“汉族”

扩大到了中华民族的其他群体。对于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这个延续几千的文明和政治共同

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费先生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在有许多群体（如A群体、B群体、C群体等）所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中，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它的凝聚核心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凝聚核心，就是在这个共同体的组织结构、运

行规则和发展态势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也就是决定着这个共同体基本结构和发展大方

向的群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实际上始终存在相互争夺主导权的斗

争，在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是A群体，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就也可能变为B群体。与此同时，处

于这个共同体边缘的其他群体，也在积极努力以加入“逐鹿中原”的行列，争取使自己成

为这个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力量。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中国各主要朝代的更替变迁过程中，在

像南北朝这样的分裂割据时代的区域性政权的更替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我所理解的费先生提出的这段话，包含了几层意思。

这段话的第一层意思，实际上是否定了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占

据着“当然的”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历史地位。仔细去想，这个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而且可

以得到历史的佐证。举例来说，元朝的蒙古族，就应当被视作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

因为蒙古人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社会的运行规则和发展大势。而在清朝，满族也应

当被视作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直至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以湘军为代表的汉族地

方势力才开始介入清朝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有人会说，满清入关后积极推崇儒

家文化，这是否标志着汉人仍然处于凝聚核心的地位？我认为，推崇儒家文化以争取新建

朝廷为广大汉人所接受，这是满人主动的选择，而且这一过程也由清朝在主导，所以满人

还是处于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和发展走向的决策地位，仍应被看作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凝聚核

心。“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族”，承接皇统，“宁有种乎”？不管何族，只要顺应时势、

“奉天承运”，就可坐上皇位，何必一定被局限于“汉人”。

在争取成为中华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主导力量的过程中，各族的人口规模无疑是一

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在战争中，人口少的群体有时会战胜人数多的群体，这

1 本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 5期，第 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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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所以，尽管汉人始终在人口规模上占大多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许多朝代的建立和发展，是由军事上占优势的其他族群所主导的。在这些由其他族群占据统

治地位的朝代，汉人并不能被认作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

费先生这段话中的第二层意思，是说历史上许多群体在参与“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

形成的过程时，各自在中华民族整体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势是有所不同的：“有的进入

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中华帝国历来就是由许多各自

不同的族群共同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凝聚核心群体。这

里强调的是“凝聚核心”位置在各群体之间的动态变化。费先生在此提醒我们注意：在同一

个历史时期，共同体中其他群体在帝国的结构中，可能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即各族之间还存在着空间结构中位置的不同、权力结构中层次的不同，这一特点对于

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群体关系，同样不可忽视。

元朝曾经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蒙古人自然是在皇朝军政权力和社

会结构中占据了最有利地位的主导群体，但是在其他三组之间，各自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也存在着差异，它们在同一个社会空间里形成了一个多层级的族群结构，理解那个时期的

族群关系，是不应忽视这一特点的。在清朝，蒙古各部与满清统治集团之间关系紧密，这种

亲密关系体现在蒙古王公的高额俸禄以及满蒙世代联姻的“额附”制度，这也是汉人和其

他群体无法相比的，而且在蒙古诸王公中，最早归附清朝的科尔沁部又占据了特殊的显贵

地位。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满清统一中华大地后，满族“进入了这个凝聚核心”，蒙

古各部则“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中华帝国从北到南涵盖了无数大小群体，而各群体在

帝国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中“形成不同的层次”。

费先生这段话的第三层意思，强调“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

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凝聚是一个过程（Process），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

不同层次的差序”。所以在各族竞相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以统治全国的这个层面，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族群之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各族围绕着成为“凝聚核心”

所展开的纷争，也导致这个“凝聚核心”群体自身不断的分分合合。在各个历史时期，每个

族群从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核心”到丧失这一地位，都有一个形成、巩固、

衰败的过程。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终结时，它的“凝聚核心”的地位则被另一个崛起的群体所

替代，这个新崛起的群体努力调整好自身与其他族群的关系，逐步建立威权和控制力，这

一努力进程即是一个加强自身“凝聚”并向外“凝聚”周边群体的过程。

费先生同时又把这个“凝聚”过程（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外部关系）的分析思路从“成

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过程再进一步延伸到各群体“自身的形成”过程。从各族的发展历

史看，也确是如此。无论是成吉思汗早期对草原各部的统一，还是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的统

一，最初都是从一个小部落起家，以此为凝聚核心进行发展，而最后形成了强大的“蒙

古”和“满洲”。至于说到“汉人”，也是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分分合合”的演变过程中逐

渐成型的。在汉唐等中原皇朝强盛时期，“开始向四周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

部分。……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

汉人”（费孝通，1989：7-8），使周边许多族群逐渐融入中原体系而成为“汉人”。而在

“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等中原汉人政权衰落时期，许多汉人也融入了“异族”建立的社会

体系。一部中国民族史，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分分合合”的演变进程。

费先生说：“我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的主要是格局。分析格局，就
是看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怎么样从很多地方的不同民族的集团慢慢结合起来，它是许多小
的民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
可是怎么分，怎么合，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研究，我把它叫做分合机制。即凝聚与分解两类过
程，这个问题在现在的民族研究里面还很少有人去研究”（潘乃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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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先生的这短短几句话中，实际上蕴涵着老一代学者多年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深层

思考。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多层级的动态的“凝聚”过程，不仅其主

导地位（“凝聚核心”）在各族群之间存在动态转移，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动态

过程中不断变化，这里既有因某个核心的崛起而出现的不断扩大范围的“凝聚”，也有因

核心地位的丧失而出现的由外及内的“分解”。这段话包含了历史动态观点，也包含了“凝

聚”和“分解”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之间的辩证统一。费先生特别指出，对于这些深层次的过

程分析和这个“分合机制”，“在现在的民族研究里面还很少有人去研究”。

在这次武陵考察时，费先生已年过八旬，虽然这段话是他在旅途闲谈时讲的，但是其

中却蕴涵他一生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与思考。这些观点，对从事民族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也

提供了新的研究命题和研究思路。特别是他否认汉族作为“当然的”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观

点，在今天我们参照国际通行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念来进行“中华民族”

（Chinese Nation）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时，具有特殊的意义。

近代源自西欧的“民族主义”运动，导致了一系列在“公民权”基础上建立的“民族

国家”。这些新的政治实体在基本理念上与传统“部族国家”不同，它们把“公民权”视作

“现代民主的公民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而传统的“部族国家把政治认同与种族起源和

种族身份联系在一起”（格罗斯，2003：32，26）。中国在建设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的进程

中，其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从看重“血缘”、“族”身份、强调各族差异的旧传统

过渡到对国家领土上所有公民平等对待的新理念。无论是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还是其他民族，

包括跨境居住的蒙古族、朝鲜族等，只要是居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并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任何

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国公民”，他们都是我们最亲近的同胞，他们也许讲不同

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生活习俗，也许还有境外的亲友，但是他们在政治认

同和法律身份上是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他们既然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祖先在历史

上都为这个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贡献，他们就享受中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保有

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他们出国拿的是中国护照，在国外受到中国大使馆的保护，大家都是

这个共和国的平等成员。

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下，对于中华民族内部各群体的血缘历史的特殊强调，对某个群

体（如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先天的”或“固有的”“特殊领导地位”（换言之，就是

费先生所说的“凝聚核心”）的强调，都是不适宜的。而且特别需要注意防止的，就是有意

无意地把“中华民族”（或“中华”）与汉族之间画上等号。

清朝末年，革命党出于对丧权辱国、保守腐朽的清朝的义愤，曾提出激进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口号2，把“中华”与汉人画了等号，这在客观上非常不利于

中华民族各群体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清朝被推翻后

建立的民国打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新旗帜，大致符合中华民族的族群结构，并为

在新的历史时期使传统的中华“大清帝国”演变为新型的“中华”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们切切不可忘记的是，

“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一条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没有“公民权”这个政治和法律

大前提下的身份，各族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坚实的保障，就有可能人为地在不同族群之间

根据血缘和文化差异划分出“亲疏远近”（“可靠”与“不可靠”）和“高低贵贱”

（“先进”与“落后”），客观上把“公民”划分成不同“群体”，这必然危及我国“公

民权”的切实落实，最终将危及国家统一。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港台和国外社会的接触日益密切。港台

同胞、海外侨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科技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特殊的积极作用。为了与广大港

2 中山县“孙中山纪念馆”陈列的“兴中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政府，如有贰心，
神明鉴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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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联络感情，加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我国的文化部门、外交机构和统战部

门努力构建“大中华”的概念，一些提法如“华夏子孙”、“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在

政府活动和宣传媒体上逐渐成为主题词，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大兴土木、树立巨型雕像，

如火如荼地举办祭奠孔子、黄帝、炎帝、女娲、神农等历史名人和神话人物，许多地方由省级

政府出面来主持祭祀大典，吸引了许多港台人士和海外华人的积极参与，一些以“龙的传

人”为主题的大型演唱会，得到许多著名华人演艺人的鼎力支持。这些活动在港台和海外华

人中确实提高了对中国的感情认同，加强了凝聚力。

但是人们可能忽视了中国各少数族群对这些活动的心理反应和在感情上可能出现的细

微变化。据我所知，少数族群中有不少人认为历史上的“炎黄”只是中原汉人的祖先，与其

他少数族群无关。有些自认为“蚩尤”后代的群体，在汉人祭奠“黄帝”的时候也去祭奠

“蚩尤”。一些少数民族的古代传说以其他动物为自己群体的图腾，并不承认自己是“龙的

传人”。把汉人以“炎黄”为祖先的观念有心或无心地扩大到等同于“中华民族”祖先的范

围，这样的做法无助于中华各族民众客观地认识各族族源和各族文化传统中具有的共同性，

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发展也是有害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黄帝崇拜”是何时兴起的，是否是汉人（及中原皇

朝）的悠久传统；二是既然中华民族中除了汉族外的其他群体并不认同“炎黄子孙”和

“龙的传人”的提法，那么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是否应当保持在“汉人”的范围之内，而

不要去与“中华民族”划等号。

旅美学者孙隆基在“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一文中，以详尽的史料分析了

清朝末年的 1902年和 1903年期间，“各地之汉民族主义者有树立黄帝为共祖之运动”，

并于1904年创刊《黄帝魂》，宣扬“黄帝”是汉人的共祖，以此推动汉人的民族主义，宣扬

反清斗争。由此可以说，今天热热闹闹的“黄帝崇拜”，仔细算起来，只有100年左右的历

史，是在上世纪初叶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中出现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语），杜赞奇描述

的“中国文化主义”（Chinese culturalism）和“汉人狭隘族群国家”（ ethnic 

nation）（杜赞奇，2003：47）这两条复线中的后者浮出水面，而汉人的“民族始祖黄帝

的发明”也就应运而生。所以，把黄帝奉为民族始祖，只是清末汉人革命党为了反清而创造

的一个文化符号。在以现代公民国家为楷模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接近 60周年的今

天，是否还需要借用这样一个带有特殊历史标记的文化符号，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

事。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文革”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理想（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消灭剥削压

迫、实现民族平等）曾经是凝聚各族党员群众的主要旗帜。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意识形态凝

聚力相对弱化的今天，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思考重新构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基础，

这将成为发展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核心问题。

孙隆基认为：“中华帝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在清末强被纳入‘民族国

家’这件紧身衣。因当时满汉矛盾的环境，汉族中心思想（即发明黄帝崇拜——作者按）势

不免成为此转化之机制。这个偏失，在民国成立后曾用‘五族共和’的公式去补救。但黄帝

崇拜至今犹存，而‘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和‘汉族是黄帝子孙’这两个命题是否可以

混为一谈，也鲜有引起疑问”（孙隆基，2004：21）。孙教授提出的这两个命题，在黄帝祭

奠大肆风行的今天，非常需要在中国的文化界开展讨论。

这第二个命题即“汉族是黄帝子孙”，是清末革命党人创造的文化符号，在时过境迁

的今天，已经失去了当年提出时的文化意义，但也不妨作为知识考古学的一个课题去探讨。

而第一个命题“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如要继续流行，则必须征得其他各族的接受。从

目前我们与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感到对这一命题的接受程度很低，而且有时

4



还会遇到激烈的反弹，这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了。汉族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90%以上，汉族

地区的人们很容易忽视少数民族对汉族一些活动的心理反应。也正因为如此，汉族知识分子

和中央政府需要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在文化领域和其他领

域一样，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长远的历史任务。

我觉得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可以就“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问题在各族干部和

知识分子中展开学术性讨论，共同探讨在当前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建构的形势下，应当如何

进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文化建设和认同建设，并在现代公民权和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找到和

设计一个衔接契合点，消除一切可能的离心力，推动各族民众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建设与发展，既不是前现代的“泛文化主义的天下观”，也不是以“血缘部族”为基础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观”，这样才能彻底走出几千年的“复线轨迹”，以新的思维和面貌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开展讨论并达成共识之前，我认为各级政府（至少是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员）

不宜再以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炎帝和黄帝的祭奠活动，民间人士和民间组织的各项对本族

“始祖”的纪念祭奠活动仍可继续，因为不带官方色彩，可视作我国社会“文化多元”的

体现。当然，以上只是个人观点，只供参考。

潘乃谷老师在记述费先生武陵行的笔记里还提到：“费先生认为，民族研究的发展方
向有两个：一部分人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去分析，
深化我们对民族演变的理解。民族研究再向前进一步，就是分析中国各民族的特点、民族性，
以及中国的民族概念、民族实体同西方国家民族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对于这个区别的研究将
会成为今后五十年中国民族研究的重点”（潘乃谷，2008）。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现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

民共同缔造的历史，并不是哪个群体独自发展的历史，各族之间的分分合合和凝聚演变，

是一幅纵横交错、色彩艳丽的历史长卷，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在不同时期曾在各族之间

转移，各族都曾占据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也都是中华民族发展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当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时，当我们研究中国各族之间的关系时，正如

费先生所说，既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也可以从现实的族际交往的过程中去分析。中国

的族际交往史有其自有的特点和规律，但是在现代又不得不进入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轨道，

这也使得中国的民族研究成为一个深厚广博的研究领域。我们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功力

都是十分有限的，也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去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能够有一个

学术交流的平台，大家把各自的研究心得进行交流讨论，在思路上彼此启发，在材料和观

点上彼此补充，我们也许能够在学术前沿上推进得快一些。费先生已经给我们这些后生学子

指出了未来中国民族研究的路径，他同时也表达了老一辈学者对我们寄予的希望，我们敢

不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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